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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在德国上市的知名大型德国机械工程企业，专业生产供暖、通风及空调系统，业务遍及欧洲、

美国及亚洲等世界各地。 

 

该企业作为仲裁申请方决定就中国一开发商未偿的应付款对其提起仲裁程序。该企业的权利主张基

于以下事实： 

 

- 开发商向公司签发过中标通知书。 

- 根据中标通知书约定，开发商有责任对已完成的工作付款。同时，中标通知书约定双方间

的任何争议都应通过在中国仲裁解决。 

 

该企业决定聘请一家国际律所和一家中国律所。鉴于国际律所具有在国际上处理仲裁的经验且了解

该企业的特别需求，故将负责就程序性事务提供法律意见并制定策略。特定的中国法律事务则将由

中国律所处理。虽然这样安排可能会产生两笔律师费，但该企业认为，长期来看，这一安排可能更

为经济。 

 

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仲裁协议的有效性 

开发商对仲裁程序提出异议。开发商特别指出，其与该德国企业间的仲裁协议无效。开发商声称，

该德国企业实际为分包商，因此其与该德国企业间不存在直接契约。开发商还出示了其与总承建商

（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签订的主合同，以及总承建商和德国公司签署的分包合同。 

 

实际上，开发商指定该德国企业为分包商的决定在世界建筑行业中十分常见。通过指定德国企业，

开发商就可从该德国企业所提供的经验、技术诀窍及质量保证中获益。另外，考虑到该德国企业将

和总承建商达成分包合同，总承建商（并非开发商）将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并就此降低开发商的风

险。 

 

作为回应，德国企业承认其与总承建商签署了分包合同。但认为，签署分包合同（1）并不排除开

发商在中标通知书项下负有就该德国企业所完成的工作向该企业直接付款的责任，和（2）并不排

除德国企业依赖中标通知书中的仲裁协议对开发商提起仲裁。 

 

该德国企业尚有诸多事实支持其权利主张，（1）中标通知书确认了其构成开发商和公司间具有约

束力的契约，和（2）开发商实际已直接向该德国企业付过款。 

 

中间裁决中间裁决中间裁决中间裁决 

鉴于双方对仲裁协议有效性存在争论，仲裁庭必须对如何解决争议这一程序性问题做出裁决。方案

有二。 

 

案一：鉴于尚存在其他未决事务（如：该德国企业是否实施了相关工程、是否应对工程的任何瑕疵

负责，开发商是否有责任就已完成工作向该德国企业付款，如有，具体应付金额为多少），仲裁庭

可在处理其他未决事务之时同时处理仲裁协议有效性问题。 

 

由于双方需要时间就其他未决事务准备证据（有关已完成工作的事实证据，已完成工作的价值的相

关专家证据及公司遭受的损失数额等），仲裁庭如选择方案一，仲裁协议有效性问题则得在数月后

方能处理。方案一的缺点是，数月后，双方将早就为准备仲裁程序而耗费大量时间和费用。仲裁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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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该阶段裁定仲裁协议因某种原因而无效，双方将浪费掉为其他未决事务准备证据所耗费的时间

和费用。 

 

方案二：为降低双方浪费时间和费用的风险，仲裁庭可就仲裁协议的有效性问题做出中间裁决，即

仲裁庭将指示双方先集中精力准备仲裁协议有效性的相关证据。同时，仲裁庭将不对双方提交其他

诸如瑕疵、赔偿金额等未决事务的证据设定时间表。仲裁庭将在其做出中间裁决后作进一步指示。

例如，如裁定仲裁协议有效，仲裁庭自然将设定双方提交其他未决事务相关证据的时间表。如裁定

仲裁协议无效，则仲裁结束。 

 

方案二的优点是降低双方浪费时间和费用的风险，但缺点是有机会延长仲裁的总体时间，即其他未

决事务实质上将被延迟，以便仲裁庭及双方集中于仲裁协议的有效性问题，然后仲裁庭做出裁决。

仲裁庭如裁定仲裁协议有效，则会设定双方提交其他未决事务相关证据的时间表，然后对证据进行

评估并做出终局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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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个方案之间的选择牵涉到程序性和策略性事务，国际律所主动向仲裁庭提交了意见。 

 

在考虑双方所提交的意见后，仲裁庭决定采用方案二，即将仲裁协议有效性问题作为初步事务来审

理，因为仲裁庭认为双方就仲裁协议有效性存在实质性的意见分歧。如果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不作为

初步事务来处理，双方将极有可能会浪费掉为其他未决事务准备证据所耗费的时间和费用。 

 

对德国公司来说，仲裁庭的裁决是有利的。虽然公司自信仲裁协议有效，但仲裁庭及早确认依然较

为保险。仲裁庭如持不同看法，则在了解其看法然后通过法庭诉讼程序采取其他行动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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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完程序性事务后，有必要关注仲裁协议是否有效这一实质性事务。 

 

鉴于中标通知书的重要性，该德国企业有必要依据中国法律提交法律意见，证明该通知书对开发商

及公司均有约束力。 

 

据此，中国律所便带头从事本方面的事务，进行《合同法》、《招标投标法》等中国法律及相关法

律法规项下的相关研究。国际律所则关注中标通知书及其他相关文件（例如分包合同）的相关措

辞。 

 

仲裁庭在考虑了双方提交的意见后裁定，仲裁协议所含的仲裁约定有效。仲裁庭认为，虽然该德国

企业与总承建商签署了分包合同，但分包合同实际上规定总承建商负责公司已完成工作的日常管

理，开发商则负责依据中标通知书向该德国企业直接付款。由此，如针对开发商不付款提出权利要

求，则该德国企业有权依赖中标通知书中的仲裁协议启动仲裁程序，向开发商追偿未付款。 

 

由此及彼，可以得到启发，如果跨国企业在中国发生纠纷，处理策略和跨国企业在世界上其他地方

一样，有必要对其所产生的程序性及实质性事务加以处理，才能获得最满意结果。 

 

 

 

 

 

版权所有   © SGLA 2009。 

此出版物仅供阁下参考和兴趣阅读之用，无意作为完整全面的信息，并不构成亦不应予以依赖为法

律意见。请根据自身情况寻求专门咨询。 


